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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暨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

法 院司法院憲法法庭

聲 請 人 嚴

訴 訟 代 理 人 楊 佳 陵 律 師  設 100408台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2 2號 15樓

電 話 ：02-2393-6003 

訴 訟 代 理 人 趙 文 魁 律 師  設 104029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3 9號 4 

樓

電 話 ：02-2597-9118

|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 9條 之 規 定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壹 、主要爭點：

| 一 、本件原審法院在事實審程序中並未給予未成年子女直接表達意願或陳

I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是否因違反家事事件法第 108條 第 1 項 、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 條 第 1項及兒童權利公約第9 條 第 2 項 等 規 定 ，

侵害未成年子女受憲法第16條保障之聽審請求權、公正程序請求權及 

權 利 有 效 保 護 請 求 權 等 程 序 基 本 權 ，故 遠 反 憲 法 ？又家事事件法第 

108條並未賦予未成年子女有直接向法院陳述意見之權利，是否違憲 

而 無 效 （下稱爭點一） ？

I 二 、本件原審法院在事實審程序中就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之判斷並未 

採 納 慣 居 地 原 則 、繼 續 性 原 則 、子女意思尊重原則及主要照顧者原則 

等具體標準，是否因違反民法第 1094條 之 1 、第 1055條 之 1 、兒童權 

利公約第 3 條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3 5條 等 規 定 ，侵害未成年子女受 

憲 法 第 15條 、第 2 1條 、第 2 2條所保障之生存權、受教育權、人 格 權 、 

身心健全發展權及家庭制度性保障，故 違 反 憲 法 （下稱爭點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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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件原審法院在事實審程序中並未依據聲請人之輋請函查大陸地區

派出所報案筆錄及傳喚證人 到庭作證，是否因 

違 反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 0條 、第 1 7條 、第 7 8 條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3 4條 、 （類推適用）第 110條 等 規 定 ，侵害聲請人未成年子女受蕙法 

第 1 6條保障之調查證據請求權、公正程序請求權及權利有效保護請求 

權 等 程 序 基 本 權 ，故 違 反 憲 法 （下稱爭點三） ？

四 、 本件原審法院之家事調查官在事實審程序中，僅以視訊方式詢問相對 

人 在 大 陸 地 區 之 經 濟 狀 況 、家庭支持及學校環境等監護能力，而未實 

地 訪 視 調 查 ，是 否 因 違 反 家 事 事 件 審 理 細 則 第 3 5條 第 1 項 但 書 、第 

3 7條 等 規 定 ，侵 害 聲 請 人 未 成 年 子 女 受 憲 法 第 1 6條保障之調查證據 

請 求 權 、公正程序請求權及權利有效保護請求權等程序基本權，故違 

反 憲 法 （下稱爭點四） ？

贰 、原因案件或確定终局裁判案號：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10 8年 度 家 親 聲 字 第 3 8 0號 （參 聲 證 1 ) 、臺灣桃 

園 地 方 法 院 11 0年 度 家 親 聲 抗 字 第 1 8號 （參 聲 證 2 ) 、最 高 法 院 111 

年度台簡抗字第 6 0號 民 事 裁 定 （參聲證 3 ) 。

參 、 審査客體：

最 高 法 院 111年度台簡抗字第 6 0號民事裁定歷審判決及家事事件法第 

108 條 。

肆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一 、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院 10 8年度家親聲字第 3 8 0號等歷審確定裁定應受達 

憲 宣 告 ，廢棄並發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重新審理。

二 、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 8條 應 予 違 蕙 宣 告 並 限 期 修 正 ，以賦予未成年子女有 

直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利。

伍 、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目的：

一 、本件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 目 的 ，係在於確認未成年子女在監護權紛爭 

案件程序中應作為程序主體，享有向法院直接表示意願或陳述意見之 

權 利 ，俾 符 合 憲 法 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 2條及兒童權利公約等規定



保 障 其 訴 訟 權 、程 序 基 本 權 、人 格 權 、生 存 權 、身心健全發展權及人 

性尊嚴之意旨。

二 、 在 涉 及 跨 國 （境 ）子女監護權事件中，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應如何認 

定 ？又在各種衡量標準中，慣居地原則或繼續性原則是否具有較重要 

或優先之考量順位？又主要照顧者原則及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等在 

本件中是否有妥為考量？

三 、 在 涉 及 跨 國 （境 ）子女監護權事件中，尤其在大陸與台灣地區兩岸人 

民 爭 取 親 權 （監護權）之案件 t ，法院或家事調查官調查證據之範圍、 

界線及必要性應達如何程度，始足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進 

而維護其訴訟權、程序基本權、人 格 權 、生存權及人性尊嚴？

陸 、聲請理由：

一 、 鈞院應依本法第24條第1項將本件與111年度憲民字第192號另案合 

併審理及裁判：

(一) 按 憲 法 訴 訟 法 （下稱本法）第 2 4條 第 1 項 規 定 ：「分別提起之數宗 

聲 請 ，憲法法庭得合併審理，並得 合 併 裁 判 。但其聲請審查之法規 

範或爭議同一者，憲法法庭應就已受理之聲請案件合併審理。」

(二) 經 查 ，本 件 聲 請 人 、配偶 及未成年子女 係居住於台灣 

，而相對人則居住於大陸地區 ，故本件屬跨國

(境 ）之子女監護權事件；又本件聲請人爭執原審法院未曾給予未 

成年子女 直接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爭點一） ，以致 

侵害聲請人及 聽審請求權；再 者 ，本 件 涉 及 跨 國 （境 ）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酌定或改定，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衡 量 之 問 題 ，尤其是慣居地原則及繼續性原則（爭點二） 。職 故 ， 

本 件 特 色 及 上 開 爭 點 與 鉤 院 已 受 理 案 號 111年度 憲 民 字 第 192號 

之 另 案 ，均 屬 相 同 ， 鉤院應依本法第2 4條 第 1 項將本件與該案合 

併審理及裁判。

二 、 原審法院並未給予未成年子女就兩造何方適宜擔任親權人表達意願之 

機會，侵害其受憲法第16條保障之聽審請求權、公正程序請求權及程



序參與權、陳述意見權等程序基本權，應屬違憲；且家事事件法第 

108條並未賦予未成年人直接向法院陳述意見之權利，亦屬違憲（爭 

點一） ：

( 一 )  按 憲 法 第 1 6條 規 定 ： 「人 民 有 請 願 、訴 願 及 訴 訟 之 權 。」又釋字 

第 8 0 5號解釋理由書第二段謂： 「憲 法 第 16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 

旨在確保人民於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有權依法請求法 

院 救 濟 （本 院 釋 字 第 6 5 3號 、第 7 5 2號 及 第 7 5 5號解釋參照 ） ；法 

院並應依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公平審判（本 院 釋 字 第 7 3 7號及第 

7 5 5號解釋參照） 。犯 罪 被 害 人 （含 少 年 事 件 被 害 人 ） ，其依法享 

有訴訟上一定地位或權利時，於 程 序 上 雖 非 當 事 人 ，但仍屬重要關 

係 人 ，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其於法 院 程 序 進 行 中 ， 

即應享有一定之程序參與權。犯 罪 被 害 人 （含少年事件被害人）到 

庭 陳 述 意 見 之 權 利 ，乃被害人程序參與權所保障之基本内涵，為法 

院應遵循之正當法律程序之一環，自應受憲法之保障。」

(二) 復 按 民 法 第 1055條 之 1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 

應 依 子 女 之 最 佳 利 益 ，審 酌 一 切 情 狀 ，尤 應 注 意 下 列 事 項 ：二 、子 

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聯 合 國 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第 9 條 

規定 1 : 「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 

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 司 法 審 查 後 ，判定兒童與 

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 在 此 限 。於兒童受 

父 母 虐 待 、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 

前 開 判 定 即 屬 必 要 （第 1 項 ） 。前 頊 鋥 庠 中 ，龐給予所有刺害關係 

人 春 輿 並 陵 述 棄 艮 之 機 會 （第 2 頊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 法 第 5 條 第 1 項 規 定 ： 「政 府 及 公 私 立 機 構 、團體處理兒童及少 

年 相 關 事 務 時 ，龐以钇音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傣先者晉，並依其心 

智成熟鋥廇槿衡其竟 R ; 有 關 其 保 護 及 救 助 ，並 應 優 先 處 理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8條 第 1 項 規 定 ： 「法院就前條事件及其他親子非訟

依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 條 ，本條具有國内法律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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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為裁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 法 庭 内 、 

外 ，以 洎 當 方 式 ，曉論裁判結杲之影響，使其有A i拿竟願成陕沭惫 

見 之 機 會 ; 必 要 時 ，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 。」 

可見我國親屬法從「家本位」及 「父本位」 ，發 展 至 近 日 之 「子女 

本 位 」2 ，而子女既作為親權事件中之程序權主體，則子女之意願在 

衡量其最佳利益時即應作為最優先考量之要素，合 先 敘 明 。

(三 )再按最高法院110年 度 台 抗 字 第 1219號 民 事 裁 定 理 由 謂 （參聲證 

4) : 「而丙男具我國及義大利雙重國籍，其來臺前於泰國生活、 

就 學 4 年 餘 ，依基隆地院 109年度家暫字第 11號裁定之暫時處分， 

係兩造輪流各連續2 週與丙男會面交往，林 男 自 109年 5 月 1 6 日 起 ， 

由兩造輪流各連續2 週同住或會面交往。惟附表所定會面交往方式， 

與丙男前開穩定與兩造同住及受照顧方式明顯不同，且再抗告人僅 

能至臺灣與丙男會面交往，就讀學校周末假期究能否與丙男同住亦 

有来明.。則丙男是否能適應上關舍面交往方式？右無同箄卺雨國族 

群習俗文化及僧值齟陶冶而符合其最佳利益？丙男於原法院裁判時 

已 年 近 7蛊 ，似非無區辨該舍面交往方式之轡 g 及表遠竟見之能力， 

原法院来斜酌上情，復 夫 以 通 當 方 式 ，螓論鈸判結杲之彩準，使其 

有表遠惫厢或陝述意見之機舍，遽行 轡 f 原舍面交往方式，i 有消 

極不谪用家:辜辜 #法第 108條 第 1 頊及不當適用家拿辜 #塞理細則  

第 107倏 第 2 頊 之 顳 然 錯 誤 。...盾法院夫铺杳龙酌闲男之查踊，遽 

以丙男來臺居住逾 1 年 ，已 屬 慣 居 ，改命其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由相對人任之，對於丙男利益之保障，似 欠 週 延 ，亦有消極不適用 

民法 第 1055條 之 1 規 定 ，足以影響裁判之顯然錯誤。本件對於丙男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既經廢棄，原法院關於給付丙男扶養費 

部 分 之 裁 判 ，亦應併予廢棄。再 抗 告 論 旨 ，指摘原裁判適用法規顯 

有 錯 誤 ，求 予 廢 棄 ，非 無 理 由 。」另如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簡抗字 

第 3 1 4號民事裁定等均同此意旨。

參林秀雄， 《親屬法講義》 ，2012年 7 月 ，元照出版，頁 320。



(四） 第 按 最 高 法 院 11 0年 度 台 簡 抗 字 第 135號 民 事 裁 定 理 由 謂 ： 「按民 

法 第 1055條 之 1 第 1項 規 定 ，法院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 

益 ，審 酌 一 切 情 狀 ，尤應注意該條項各款規定之事項，包括子女之 

意願及人格發展需要等，均 應 加 以 審 酌 。又法院就酌定未行使或負 

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事件為裁定前， 

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 法 庭 内 、外 ，以適當方 

式 ，曉諭裁 判 結 果 之 影 響 ，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 

要 時 ，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分別為家事事件 

法 第 108條 第 1 項 及 家 事 事 件 審 理 細 則 第 10 7條 第 2 項 所 明 定 。… 

且丙〇〇、丁〇〇分 別 於 9 8 年 1 1 月 1 1 曰 、0 0 0年 0 月 0 0 日 出 生 ，於 

原法院合議庭巍定時，已 年 滿 10歲 、7 歲 ，似非無表 i章意艮之能力， 

及法院 .合議鹿夫斟酌上愔，德 夫 以 镝 蚩 方 戎 ，瞌論栽判結 果 之 影 響 ， 

佬其有裊遠意願或陝述竟 I 之 機 舍 ，遽 行 維 接 該 院 家 審 庭 裁 定 ，驳 

回 爯 抗 告 人 之 抗 告 ，-有 洎 極 不 適 用 家 審 萆 #法 第 108倏 第 1 頊及 

不當镝用家辜審件審理細則第 10 7倏 第 2 頂 之 顯 然 錯 誤 。再抗告論 

旨 ，指搞原裁定谪用法親顳有錯誤，束 予 廢 查 ，非 無 理 由 。 ！

(五) 經 查 ，本件第一審法院並未依聲請人之請求裁定選任程序監理人， 

可代未成年子女 陳述意見，且在歷次開庭訊問程序亦未通知 

到庭予其表示意願之機會，僅 委 託 家 事 調 查 官 調 查 ，而第一 

審 法 官 在 第 一 次 指 定 家 調 官 調 查 之 事 項 載 明 （參一審卷（一）頁 125 

背 面 ） ： 「八 、未 成 年 子 女 對 於 親 權 （監 護 ） 、探視之表意及意  

願 」 ，惟 查 家 調 官 曹 玉 菁 所 做 成 1 0 8年 度 家 查 字 第 14 7號報告中

(參一審卷(一）頁 12 5以 下 ） ，並未就法官上開交辦第八點關於未 

成 年 子 女 之 意 願 為 調 查 ，且 當 時 已 滿 五 歲 ，並非無意思能力 

(參家事事件法第 14條 第 3 項 ） ，就此可參 回答家調官其餘 

問 題 時 ，均能理解其問題並完整表達其意思之報告内容甚明。嗣 後 ， 

第一審法官後續指定家調官調查之事項中，即不再有詢問未成年子



女 意 願 之 項 目 ，故家調官曹玉菁於 109年 4 月 9 曰及同年6 月 2 曰 

分 別 陳 報 之 109年度家查字第 3 2號 （參第一審卷(二 )頁2 2 4以下） 

及 1 0 9年度家查字第 5 8號 （參一審卷(三 )頁9 1 以下）家事事件調 

查 報 告 中 ，亦未見其有詢問未成年子女 意願之内容，法官審 

理也疏於考量 之意願及想法，實屬違反民法第1055條 之 1 第 

1 項 第 2 款 之 嚴 重 疏 漏 。其 次 ，在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已將近七歲了，但第二審法院在訊問程序中同樣未傳喚 到庭 

詢 問 其 意 願 ，即驟予判決駁回聲請人之上訴。最 後 ，最高法院就聲 

請 人 主 張 ： 「未予適當方式向 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 

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有應調查證據未調查、適用法規顯有 

錯 誤 」等 上 訴 理 由 （參 聲 證 3 ) ，仍 拒 絕 採 納 而 駁 回 ，本件因而確 

定 。

(六) 再 查 在 11 1年 5 月母親節時親手寫紙條稱（參 聲 證 5 ) :

「奶 奶 ：母親節快樂感謝您把我養大，您就是我的媽媽，我不要去 

大 陸 ，我要留在台灣和您生治（活字之誤）在 一 起 」可見 

已將聲請人及其配偶當作其父母親，心裡是想要跟隨爺爺奶 

奶在 台 灣 生 活 ，不想去大陸地區受相對人照顧。

(七) 綜 上 ，本件在原事實審及法律審中，法院均未依前揭民法、兒童權 

利 公 約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規定，調查 關於監 

護權之意願或予以陳述意見之機會（否則即會在裁定理由中論述） ， 

調查證據不但恣意且有重大疏漏，侵害 受蕙法保障其作為訴 

訟主體之聽審請求權、公正程序請求權、陳述意見權等程序基本權 

甚 鉅 ，故本件聲請具有憲法上之重要性（本法 第 6 1條 第 1項參照） 

原判決應屬違憲3 。此 外 ，家事事件法第 108條 第 1 項並未賦予有意 

思能力之未成年子女有直接向法院表示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利，造

3 參 ChristianStarck克里斯提安•史塔克教授著，呂理翔譯，< 「舒曼準則」於 設 有 「裁判憲法訴願」法 

體系下之意義 > ，收 錄 於 《法文化成就》 ，元照出版（20H 年 1 月） ，頁 29 5以 下 ：另收錄於《司法周 

刊》第 1858、1859期 ，司法院出版（106年 7 月 14 B ' ] 0 6年 7 月 2 1 日），頁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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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務上法官不重視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及感受，粗暴地將之視為可 

處 分 之 程 序客體來審理，本件原審未詢問 之意願而逕判命其 

監 護 權 歸 屬 相 對 人 ，對 、聲請人及其配偶有重大之突襲，戕 

害聲請人一家受憲法保障之權益甚鉅。

三 、本件原審法院在事實審理過程中就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之判斷並 

未採納慣居地原則、繼續性原則、子女意思尊重原則及主要照顧者原 

則等標準，侵害未成年子女受憲法第15條 、第21條 、第22條所保障 

之生存權、受教育權、人格權等，應屬違憲（爭點二） ：

(一) 按 法 務 部 於 10 3年 1 月 1 0 日 發 布 法 律 字 第 10303500400號函訂定

「法 院 依 民 法 第 1055條酌定或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之參考原 

則 」 ，建議法院可採照護之繼續性原則（現狀維持原則） 、子女意 

思 尊 重 原 則 、主 要 照 顧 者 原 則 、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等標準衡量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最 佳 利 益 ，並 羅 列 已 採 納 繼 續 性 原 則 之 最 高 法 院 85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852號 、10 1年度 台 抗 字 第 9 5 3號民事裁定與司法院 

卓 參 ，合 先 敘 明 。

(二) 復 按 19 5 5年 海 牙 關 於 規 律 本 國 法 與 住 所 地 法 間 衝 突 公 約 （下稱 

19 5 5年海牙本國與住所地法公約4 ) ，第 五 條 定 義 住 所 為 「個人習 

慣居住之地」 。再 依 各 國 對 於 慣 居 地 （habitualresidence) 之定義雖 

非 完 全 一 致 ，但 至 少 有 三 個 共 通 要 件 ：一 、經 常 居 住 。二 、持續相 

當 時 間 。三 、可藉由外觀上客觀地加以認定。且一致認同慣居地之 

判斷不須有主觀要素5 。又 1980年海牙關於國際間拐帶兒童民事部 

分 公 约 第 1 3條 （下 稱 「19 8 0年海牙公約」6) 規 定 （參 聲 證 6 ) :

「儘 管 有 前 條 的 規 定 ，如 果 反 對 返 還 的 人 、機構或其他團體能證實 

下 列 情 況 時 ，被請求國的司法或行政機關就無義務命令返還該兒童： 

(a)在 帶 走 或 扣 留 兒 童 時 ，應當照顧該兒童的個人、機構或其他圑體

4 原文為” 1955 Hague Convention to Regulate Conflicts between the Laws of Nationality and the Law of 
Domicile”.
5林 益 山 ，慣居地在國際私法上之適用，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 8期 ，2011年 11月 ，頁 98-101。
6 原文為” 1980 Convention On The Civi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hild Abduction” &



實際上並未行使監護權，或對其帶走或留住已經事先同意或事後默 

認 ；或 者 （b)其返回會使兒童在身體上或心靈上遭受傷害的重大危險， 

或會使兒童置於不能忍受的境地（第 1 項 ） 。司法或行政機關如發 

現該兒童拒絕返回，並已達到適宜考慮其觀點的年齡及成熟程度時， 

也得拒絕命令返還該兒童（第 2 項 ） 。在考慮本條所規定的情況時， 

司法及行政機關應重視兒童慣常居所地中央機關或其他主管機關所 

提供關於該兒童社會背景的材料（第 3 項 ） 。」

(三) 經 查 ，本件未成年子 係出生於大陸地區，出生後到三歲前， 

大多居於大陸地區，尤 其 ，於 其 甫 滿 一 歲 時 ，其父親 就遭受 

相對人施以家暴，而由奶奶即聲請人開始擔綱母職擔任主要照顧者。 

其 甫 滿 兩 歲 ，父 母 離 婚 ，相 對 人 放 棄 監 護 權 。其 四 歲 10個 月 時 ，

父 親 病 故 ，相對人開始在大陸爭取監護權。兩 歲 1 1個 月 時 （2017 

年 5 月間） ，聲請人將其帶回台灣定居至今。統計其入出境紀錄可 

知 ，未成年子女現約七歲半，其在台灣居住時日，戴 至 今 年 5 月 5 

曰 ，總計已有 4.7年 ，而在大陸地區居住時日，只有大約 Z 8 年 （參 

聲 證 7 ) ，更 況 ，居 於 大 陸 的 時 間 ，是 其 幼 童 時 期 ，且由聲請人為 

主 要 照 顧 者 ，相對人並未擔綱母職。未成年子女在台灣居留期間高 

達 6 3 % ，在大陸地區只有 3 7 %  ( 參 聲 證 7 ) ，依 據 上 開 1955年海 

牙本國與住所地法公約等見解，本件未成年子女之 因有近七 

成 之 時 間 住 在 台 灣 ，歷 時 4.7年 ，客觀上可以由入出境紀錄認定台 

灣是未成年子女的慣居地"

(四） 次 查 ，在跨國境交付子女案件中，1980年海牙公約除係以將涉案兒 

童 「送返至慣居地」為 原 則 ，且 第 13條亦有對例外情形加以規範， 

包 括 「應照顧者未行使監護權」 、 「返回可能會使兒童之身心受 

創 」 、 「適齡兒童之主觀意願」 、 「兒童社會背景材料等」綜合判 

斷 ，我 國 《交付子女或被誘人強制執行事件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 

違反子女意願時宜先採用間接強制方法，此 與 公 約 第 1 3條規定之 

規範旨趣也是高度相似，是本案原審法院於審查是否應交付子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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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應審慎調查兒童之客觀慣居地為何，並 且 判 斷 其 應 照 顧 者 ，即相 

對 人 ，其實並未行使監護權、命其返回可能會使兒童之身心受創、 

適齡兒童之主觀意願、兒童社會背景材料等。

(五) 再 查 ，本案未成年子女自目睹父母家暴後，疑似有重大心理創傷導 

致 語 言 障 礙 之 情 形 ，至 六 歲 間 ，其發音遇到虫 4 尸 Q ' 卩今厶等發 

音 ，尤 其 仍 有 困 難 （參 聲 證 8 , 另參一審卷三第 3 4 頁） 。知道要與 

台灣聲請人爺爺奶奶分離，就會產生高度的不安全感與恐懼。近曰 

得 知 將 遭 母 親 帶 回 中 國 ，不 但 會 與 爺 奶 分 開 ，其就讀 國小之學 

期與人際網路都將突然中止，原 本 個 性 開 朗 活 潑 ，竟時而憂慮焦躁。 

聲 請 人 看 到 ，實 在 痛 心 不 已 。對於其發音困難不會捲舌，是否會在 

中國大陸成為同學笑柄甚至被霸凌，聲請人更是憂心忡忡。原裁定 

造 成 之 此 等 驟 變 ，實非多數同齡兒童所應承擔。是 以 ，若未成年子 

女再次離開慣居地與實質擔任母職的奶奶分離，顯然對兒童將產生

「心靈上遭受傷害之重大危險」 ；主 觀 上 ，未成年子女亦已明確表 

拒 絕 返 還 相 對 人 （參 聲 證 5 ) ，其 年 齡 現 亦 已 屆 滿 七 歲 ，顯見其已 

達到適宜考慮其觀點的年齡及成熟程度，是 以 ，縱令相對人可能認 

為 孩 子 出 生 到 兩 歲 1 1個 月 前 在 大 陸 有 慣 居 ，但孩子的慣居地現應 

已 經 是 台 灣 ，且 縱 令 視 大 陸 是 前 慣 居 地 ，本 件 仍 已 經 構 成 198 0年 

海 牙 公 約 第 13條第一項 (b)款及第二項不應將兒童返還於慣居地之 

例 外 規 定 ，敬 請 鈞 院 明 鑒 。

(六） 第 查 ，關 於 198 0年 海 牙 公 約 第 13條 第 2 項 ： 「司法及行政機關應 

重視兒童慣常居所地中央機關或其他主管機關所提供關於該兒童社 

會背景的材料」 ，就 對於其於中國大陸地區居住期間所享有 

之 權 利 義 務 而 論 ，例 如 ：只是無戶口人口之次等地位，沒 有 中 國 籍 、 

只 有 台 胞 證 、有 無 醫 療 保 險 ，就 學 權 益 等 福 利 ，原審本應予以詳查。 

而其語言障礙等病歷與治療師，由爺奶尋遍全台數位名醫，至今都 

在 台 灣 各 大 教 學 醫 院 ，也 仍 在 持 績 語 言 治 療 中 ，而中國大陸不但沒 

有孩子病歷與熟悉的治療師 1 其 醫 療 保 險 又 素 有 「看 病 貴 、看病難」



的 積 弊 未 解 ，顯見其於中國大陸之各種權益，未若於台灣之完滿狀 

態 ，難認再赴中國大陸生活，得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七） 末按 美 國 法 院 karkkaninenv.Kovalchuker案 中 ，法 院 對 於 「家」的 

概 念 ，發 展 出 「小家」與 「大家」 。前者是兒童所處的小家庭，後 

者是與兒童成長密切相關的和諧的人際關係、人文教育與健康等社 

會 環 境 。司 法 應 考 慮 兒 童 是 否 在 某 地 已 經 牢 固 地 紮 根 （ firmly 

rooted) ，返還是否會導致兒童與家庭和社會環境分離，由此觀之， 

本 案 兒 童 在 「小家」裡與爺奶感情深厚、與 台 灣 社 會 的 「大 家 」關 

係也已經深繫於每天的朋友、師 長 間 ，徜徉在台灣的民主自由空氣 

中 ，自 在 揮 灑 （參 聲 證 9 ) 。即便依據中國大陸20 1 3年法律適用法 

司 法 解 釋 第 15條 ，該 條 認 定 自 然 人 之 「經常居所地」 ，連續居住 

一年以上且作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人民法院即可認定為經常居所 

地 。本件未成年子女已經連續在台灣居住五年了，台灣是孩子的小 

家 、更是分不開的大家。

(八) 綜 上 所 述 ，本件台灣實係子女之慣居地，既 構 成 1980年海牙公約 

例外不應將兒童返還慣居地之事由，且於中國大陸居住亦不符合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則在孩子語言發展障礙未完全醫治且主觀上 

也不願意離開台灣的情況下，實不宜再令未成年子女再轉換環境， 

受到與擔綱母職的奶奶分離之苦。聲請人為了給失去父親的孩子最 

好 的 環 境 ，結束原本經營良好的幼兒園，只求全心全力照顧妤自己 

的 兒 孫 ，聲請人並且願意幫孩子的媽聲請依親來台，可以長期居留， 

但未 獲 其 回 應 。至盼鈞院判斷子女目前已經習慣且有需要在台成長 

至少到小學畢業才是一個段落，是否應該斷然因為相對人自己的照 

顧 方 便 ，就不顧其意願將其拔根到大陸，淚 請 鈞 院 明 鑒 。

四、本件原審法院在事實審程序中並未依聲請人之請求函査大陸地區  

派出所報案筆錄及傳唤證人 到庭作證，且家調官 

僅以視訊方式詢問相對人在大陸地區之經濟狀況、家庭環境等，侵害



聲請人受憲法第16條保障之調查證據請求權、公正程序請求權及權利 

有效保護請求權等程序基本權，應屬違憲（爭點三、四） ：

(一) 按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9 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 3 2條 第 1 項 ： 「法院應依 

職 權 或 依 聲 請 ，調 查 事 實 及 必 要 之 證 據 。」又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7 8 條 

立 法 理 由 謂 ： 「二 、家事非訟事件雖因法院擁有廣泛的裁量權，必 

須依職權調查事實與必要之镫據。惟關係人仍負有協力之義務，特 

別 是 請 求 定 扶 養 費 、家庭生活費用等事件時，應由法院闡述其裁定 

所 需 依 賴 的 事 實 以 及 證 據 ，由關係人協力提出陳述或主張，以使法 

院 妥 適 迅 速 裁 定 。」可見家事非訟事件之當事人就事證之調查有協 

力 義 務 （協同主義） ，且 在 戊 類 之 家 事 事 件 中 ，當事人就標的有部 

分 處 分 權 ，在訟爭性較高的案件中應與訴訟法理交錯適用，依當事 

人之聲明 調 查 證 據 ，詳 細 查 明 事 實 ，以為慎重及正確之裁判。

(二) 復按家事事件法第 1 7條 第 1 項 規 定 ： 「法院得囑託警察機關、稅捐 

機 關 、金 融 機 構 、學校及 其 他 有 關 機 關 、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 

之適當人士為必要之調查及查明當事人或關係人之財產狀況。」又 

家 事 事 件 審 理 細 則 （下稱審理細則）第 110條 規 定 ： 「收養事件涉 

及 外 國 人 者 ，應 注 意使收養人到庭陳述，確 認 其 收 養 真 意 ，必要時 

技得囑託驻外機椹為調杳。 ，塞理細則篦 3 5倏 第 1 頂 親 定 ： 「審判 

長或法官得指定特定事項之範圍，定 期 命 家事調查官為調查，於調 

查前並應使當事人或關係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並視事件處理 

之 進 度 ，分別指明應調查之特定事項。於 必 要 時 ，得命家事調查官 

於瞢餑區娀外為調杳。，塞 理 細 則 第 3 7鉻 窠 1頂 ： 「家事镅查官於 

所 定 調 查 事 項 籃 圚 内 ，廉會地訪視，肢 就 辜件當辜人、關係人之身 

心 狀 況 、家 庭 關 係 、生 活 、經 濟 狀 況 、經 歷 、居 住 環 境 、親職及監 

護 能 力 、有 無 犯 罪 紀 錄 、有無涉及性侵害或兒少保護通報事件、資 

源網絡等事項為必要之調查。」

(三) 再 按 最 高 法 院 8 7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 7 0 4號 民 事 判 決 要 旨 謂 （參聲證

10) ： 「應於大陸地區為必要之調杳者，司法機關得囉託或委託第

12



四倏之趨谧或民間圍體(現相溆硤某舍舍 )為之，雨岸關係倐例第八 

倏 定 有 明 文 。查 ，兩 皋 分 治 ，大陸地區之證人不便刭場，固係政治 

情 勢 佶 然 ，然對該地區之證人之證言之取得，非不得依前開規定， 

囑託或娄託海峽基金舍為必要之調杳。原 審 夫 徨 為 之 ，即謂大陸地 

區之證人 僅以書面陳述，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其證述即不得採為證據，自嫌速斷。」可見法院不得僅以證據或證 

人在大陸地區而逕拒絕調查。

(四）經 查 ，本件第一審法院判決謂（參 聲 證 1 第 1 1頁） ： 「…縱使依上 

開人親損傷程度鐘定書中之分析說明可知 受有『被檢人因外 

傷 致 面 部 、頸 部 、艇 幹 、肢 體 、左手拇指及左足第一诞骨處軟組織 

挫 傷 ，多 處 劃 傷 ，依據人體損傷程度鑑定標準第5.2.5c 條 、5.10.5a 

條 之 規 定 ，評定為輕微傷』 ，進而認定 於 104年 1 1月 1 3 曰 

與相對人在家中發生爭執中受有上開輕微傷勢等情屬實，然仍無法 

得知渠等二人發生爭執原因及衝突態樣，況本件查無 過往其 

他受有相對人施暴之證據，應認當曰事件應屬夫妻一時情緒過激所 

為 之 偶 發 行 為 ，而未成年人 充其量僅係在場，未受有暴力相 

向 ，是以上開事證不足以認定相鉗人掛 威夫成年人 有 

慣當性霞庭臬力杆A 之 傾 向 ，故磬諸人主張相針人離婚前毆打、虐 

待 自 無 足 操 信 。 I 惟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4 3條規定推定親權 

歸加害人屬不利於子女之要件，乃係家庭内有發生家庭暴力之事實， 

並非限於加害人須對未成年子女施行家暴，故原審法院上開之認定 

已有違法。再 者 ，聲請人已提出之 物證檢驗鑑定中心法醫人 

體 損 傷 程 度 鑑 定 書 （參一審卷(一)頁4 7 以下）及 陳 述 相關事實，而 

原審仍無法認定相對人有對 施以暴力行為，卻又拒絕聲請人 

請求函查大陸地區 派出所報案筆錄或傳喚證人

到庭作證等調查證據事項（參一審卷(三)頁 18 1以 下 、一審卷 

(四）頁 4 3 以下） ，違反法院依法調查證據之義務（上開最高法院87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 7 0 4號 民 事 判決參照） ，且 後 續 第 二 審 、第三審均 

拒絕聲請人之調查證據，而逕駁回聲請人之上訴。

(五) 再 查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3 7條 第 1 項 已 明 文 規 定 ，家調官於法官 

指定調查事項之範圍内，應 實 地 訪 視 ，且審理細則第 3 5條 第 1 項亦 

規 定 ，家調官於必要時得在管轄區域外為調查，惟本件家調官雖已 

做 三 次 調 查 報 告 （已如前述） ，卻無一次實地訪視相對人之家庭關 

係 、生 活 、經 濟 狀 況 、經 歷 、居 住 環 境 、親 職 及 監 護 能 力 等 事 項 ， 

至多僅以網路視訊會談取代之，實 已 違 反 上 開 規 定 。又原審法院就 

相對人之陳述與提出大陸地區財產、所 得 及 在 職 證 明 等 資 料 ，在未 

實地及詳細調查前，均 逕 與 採 信 ，實有違反台灣人生活之經驗法則。

(六） 綜 上 ，原審就聲請人提出函查大陸地區 公安機關筆錄或傳喚 

證人 到庭作證等證據均拒絕調查，且家調官亦未實地訪查相 

對人主張與監護能力相關事項之事實，調 查 證 據 違 反 前 揭 規 定 ，侵 

害憲法保障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 之調查證據請求權、公正程 

序請求權及權利有效保護請求權等程序基本權甚鉅，而本案涉及台 

海 兩 岸 司 法 互 助 問 題 ，法院調查證據之範圍或界線對於相關案件影 

響 重 大 ，職 故 ，本件聲請具有憲法上之重要性（本 法 第 6 1條 第 1 項 

參照） ，原判決應屬違憲 7 。

五 、綜 上 所 述 ，兒 童 是 人 ，兒 童 與 成 人 平 等 享 有 人 權 ，並依兒童知能與智 

能 的 發 展 程 度 ，一 方 面 維 護 其 基 本 人 權 ，另一方面賦予優先權與特別 

保 護 權 ，以促進兒童之健全成長發展。且兒童將來之健全成長具備未 

來 性 及 展 望 性 等 ，法院在審理監護權爭議案件時，不僅應審閱過去之 

卷 宗 資 料 ，更要就兒童將來之適應及發展可能徹底分析及判斷，俾符 

合 其 最 佳 利 益 ，職 故 ，本案是釋憲者檢視司法對兒童權利的普世價值 

與憲法保障是否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的重要憲法時刻，祈 請 蕙 法 法 庭  

大 法 官惠予受理，俾審視本案系爭裁定與法令是否違憲。

I 7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已著有類似案例，參 BVerfGE60,247•BVerfGE60,250.BVe^̂ G E 60,305•

l4



【附件及證物（若未註明，皆為黑白影本）】

丨聲證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8年度家親聲字第380號民事裁定乙份。 

:聲 證 2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0年度家親聲抗字第18號民事裁乙份。

聲 證 3 :最 高 法 院 111年度台簡抗字第6 0號民事裁定乙份。

|聲 證 4 :最 高 法 院 110年度台抗字第1219號民事裁定乙份。

:聲 證 5 : 手寫紙條乙張。

| 聲 證 6: 1980年海牙關於國際間拐帶兒童民事部分公約乙份。

丨聲證7 : 出入境資料統計表乙份。

丨聲證8 :衛福部桃園醫院病歷資料乙份。

| 聲 證 9 : 、聲請人夫妻及家人等在台灣之生活照四張（彩色） 。 

丨聲證1 0 : 最高法院 8 7年度台上字第2 7 0 4號民事判決乙份。

謹 狀

司法院憲法法庭

中 華 民 國

公鑒

百 一

具 狀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楊佳陵律師 

訴 訟 代 理 人 ：趙文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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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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